
生物安全议定书（BSP）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研究摘要：   
 

生物安全议定书是强制性的、监管改性活生物体（LMOs）出口和进口的全球体系，它将

影响世界农产品贸易中的绝大多数商品。有八种作物占据了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主要部分：小麦、

大米、玉米、大豆、大麦、高梁、棉籽和菜籽。在这些作物中，四种商品――玉米、大豆、棉

籽和菜籽――已在七个主要出口国大面积地、迅速地引进了基因改良品种。在出口国的某些作

物的总产量中高达 80％都让给了基因改良品种。甚至没有基因改良品种的商品贸易也将受到该

议定书的影响，因为在收获、储藏和运输过程中，这些商品常常会混杂在一起。虽然四个主要

的农产品出口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都没有批准这个议定书，但到 2004 年

12 月，已经有超过 100 个国家批准了该议定书。 
 

在未来的几个月里，签定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各方将就如何对用以食品、饲料和加工的 LMOs
实施该议定书作出决定。这些决定将包括：  
 

• 出口文件需要提供何种信息？ 
• 出口时需要进行何种检测？ 
• 是否要求在进口时进行检测？进行何种检测？ 
• 对非 LMO 货物中偶然出现的 LMOs 应设立何种入门限量水平？ 

 
本研究由尼古拉斯·卡来赞多内克斯教授主笔，仔细观察了两个主要玉米出口国（美国和

阿根廷）出口玉米在该议定书各方所考虑实施的不同选择条件下额外增加的成本。因此，这些

案例研究的结论只是简要说明了该议定书的实施对议定书签约各方、对未批准该议定书的四个

主要出口国、以及对占据全球贸易的八种主要农产品可能产生的影响。 
 

BSP 的潜在范畴：如同全球生产与贸易中的为数不多的主要作物一样，主要的出口国也为

数不多。确实，除了大米，具有庞大农业领域的七个国家――具体是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

大、中国、欧盟和美国――在所有主要作物的出口供应中占到了 60－90％。大多数 LMO 种植

都集中在这些为数不多的主要作物和这些为数不多的主要出口国中。 
 

欧盟除外，所有主要的生产与出口国在其生产体系中都已经商业化引入一种或多种 LMOs。
既然LMOs的引入与使用都精确地集中在这些主要的作物和这些主宰全球生产和贸易的主要国

家，BSP 就涵盖了当今大部分的农产品贸易。而且，很明显，随着未来 LMOs 引入到其它的贸

易程度较高的农产品当中，其范畴还将扩大。 
 

BSP 的潜在影响来自于其强加给农作物商品全球营销链的改变。在任何一个年份，分散在

广袤地域的成百上千万农户种植的作物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收获并运送到存储设施中，然后再

在整个一年中逐渐分销给动物养殖和加工行业。虽然全球营销链的这些功能从概念上看很简单，

但是执行起来却不然。即使具有良好功能的作物营销链，也必须同许许多多的不确定因素作斗

争，这些因素使得营销工作变得错综复杂。最发达的市场营销链也难以去管理 BSP 的实施，并

且还会发生费用。不太成熟的市场营销链要完全符合 BSP 的规定则更加困难。 
 

鉴定与出证：在当前该议定书的实施条件下，用作食品、饲料或加工的农产品出口商必须

标明一项出口货物“可能含有”LMOs。有些国家已经提出，该议定书要求出口商指明每一条单

独的货船中含有哪些 LMOs，其比例如何。如果没有足够的工作去隔离非 LMO 农产品，在 LMO
农产品普遍存在于主要出口国的情形下，很明显所有出口货船中都会包含 LMOs，虽然并非与



其产量呈相同比例。 
 

例如，典型出口货船中的美国玉米可能是从六个州、数百个农户、16 家收购站那里，用 52 条河运驳船运

送过来的。尽管美国批准种植的 LMO 玉米品种有 19 个，也只有部分品种会出现在典型的货船中，这取

决于该船货物的来源地区以及这些地区的农户决定种植的品种。况且，现有货物中单独一个品种的比例也

不一定同美国全国这些品种的生产比例相同。即使货物来自于同一个国家，LMOs 的准确数量水平和单个

LMO 品种的比例每批货物间的差异极大，这取决于所涉及的农产品在该国的种植区域。 
 

出口口岸的检测：因此，如果没有检测，出口商不能决定现有的货物中有哪些 LMOs，比

例如何。而且，根据实施决定，可能会产生可观的检测费用。 
 

例如，如果对美国和阿根廷（两个最大的 LMO 玉米生产国）所有的 3576 批玉米货物都进行一次装港取

样和检测，标明该批货物“可能含有”LMOs 的总成本将为 100 万美元。如果在出口单据上必须鉴定出

LMO 每个单独的品种，该成本将多出一倍多达到 230 万美元。如果必须鉴定所含 LMOs 每个单独品种的

数量，此成本几乎翻两番，达到 440 万美元。如果该议定书要求检测范围更广泛，以保证样品的代表性，

检测成本将涨至 1800 万到 8700 万美元。 
 

玉米出口货物 LMO 检测的年预计成本（美元） 
检测样品数 检测货物批数 “含有LMOs” “鉴定LMOs”品种 鉴定LMOs数量 

每批货物1个样品 3,575  $936,650 $2,342,900  $4,356,900 

每批货物20个样品  $18,733,000 $46,858,000  $87,138,000 

 
额外的理货、经营费用和谷物贸易体系中灵活性与替换性的丧失等间接成本也应包括进完

整的会计核算之中。显然，直接成本（以及间接成本）对议定书签约各方将要作出的关于鉴定

与出证的决策是非常敏感的。 
 

进口口岸的检测：如果要求进口商，或进口商坚持在交货时对货物进行检测，这些直接检

测成本（在 100 万至 8700 万之间）就很容易翻倍。但是，由于实验室检测中出现的延误，还可

能会有额外的成本。 
 

例如，得到实验室的检测结果需要五到七天。平均而言，货船等待卸货的时间每额外增加一天，港口就会

收取额外的 3 万美元费用。由于进口国中的发展中国家中，没有几个拥有必要的、成熟的实验室来检测

LMOs，这些国家抽取的样品必须送往国外去检测，增加了检测所耽误的时间。。这些延误将给发展中国家

和前发达国家增加数百万美元的费用。 
 
由于检测是一个数据统计过程，即使遵循同样的取样方法，出口口岸的检测结果总会同进

口口岸的结果不一致。检测结果不同时，货物将会拒收并运往另外的口岸。在港延误、航行成

本和保险费用会给一条货船增加数百万美元的费用。如果议定书的执行依赖于检测结果，货物

拒收的风险增量将会剧增。如果降低入门限量，这些风险会不成比例地扩大，并且会被出口与

进口市场间断性的 LMO 审批方式而进一步放大。  
 

入门限量：如果进口商希望避免 LMOs，它可能签约定购非 LMO 货物。然而，交运非 LMO
货物必须在整个市场链中使用严格的特性保留措施。根据纯度标准、对偶然出现的混杂含量的

限量水平、特性保留体系的规模以及出口国 LMO 的生产规模，其成本各异。 
 

例如，在当前的非 LMO 市场规模下，入门限量为百分之五，非 LMO 特性保留体系在该商品的成本中每

公吨要增加 8 美元，而百分之一到二的入门限量将增加 25 美元。取得非 LMO 玉米的货源，在百分之五

的入门限量水平上，每公吨平均增加 10 美元。基于这些数字，向两个（富有的）市场供应两种特性保留

的非 LMO 商品（在实际商品成本之上）的成本每年将接近 1 亿美元。如果非 LMO 商品的市场份额增加

了和/或入门限量降低了，那么，这些成本可能会更高。 
 



未经批准的 LMOs：生物安全议定书允许进口国拒绝未经批准进入国内市场的 LMO 品种

入境。目前为止，只有 19 个国家建立起了监管体系并批准了 LMOs 进口，而且主要出口国家

已经批准了的 LMO 品种还不一定在主要的进口市场得到批准。 
 

已经证明将未经批准的品种排除在出口渠道之外是很困难的。在大量的基础设施专门用于

将谷物从农场运送给全球消费者的情况下，偶然的混杂实际上是肯定会发生的，即使在最严格

的 IP（特性保留）体系中。如果议定书的实施带来的结果是监管的透明性以及协调工作的改进

的话，未经批准的品种就不会成为问题。然而，如果其实施带来的结果是更加分割的体系，所

有主要进口国拥有不同的已批准和未批准的品种清单，对贸易的影响以及所导致的成本将非常

巨大。 
 

谁来买单：最终，这些成本中的大部分将会由进口国家的消费者来支付。最大的食品和饲

料进口国家，包括日本、南韩、中国和墨西哥，将会支付依从规则所产生的费用。然而，因为

每条货船的依从规则的费用大部分是固定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的进口商（一般进口量

较小）在每吨的基础上将会支付更高的单位成本。较小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支付比例不均匀

的分摊费用，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监管体系和检测设备来实施并执行该议定书。如果议定书的

实施鼓励了出口商将原料商品制成加工程度更高的产品再销售出运的话，进口国可能也会受损

失。 
 

未来的成本：这些成本实质上不是静止不变的。实施的成本在未来可能随下面的因素而增

加： 
 

• 出口国家引入 LMOs 品种的增加； 
• LMO 作物数量的增加；  
• LMO 品种数量的增加；  
• 现有种子中的特性数量的增加；以及  
• 检测技术的改进使得在更低的水平上的测试成为可能。  

 
关于作者：尼古拉斯·卡来赞多内克斯是 MSMC 资助的农业综合经营学教授，密苏里－哥

伦比亚大学农业生物技术经济管理中心主任。 
 

关于该项研究：IPC 旨在委托进行更多的对其它主要出口国和进口国的案例研究以进一步

澄清在不同的实施选择上，实施 BSP 的潜在成本。 
 

关于 IPC：IPC 制定实用的政策建议，解决面对世界农业体系的关键问题。它通过政策建

议书、研讨会、大型会议和个人关系将这些建议直接传达给全球的政策制订者和决策者。IPC
的影响力和可信度来自于其成员，他们都以个人身份服务于委员会，而不代表其所在的机构。

在我们的网址上，可以看到关于该组织和组织成员的更多信息：www.agritrade.org 
 
 
 

（中文译者：美国大豆协会国际项目北京办事处  张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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